
 

一、借用時間 

➢ 周一至周日上午 8 時至晚上 10 時。 

 

二、東宿舍地下室交誼廳借用流程 

a. 學務處課指組教室借用登記表(東宿舍地下室交誼廳、第四教學大樓教室) 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spreadsheets/d/1pjwSjPsKSf7vpAFPM5Bu9_nejvl9

EFb0E3V35B2GZOc/edit?usp=sharing  

(借交誼廳前，請先確認是否已有人使用) 

b. 流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

東宿舍地下室交誼廳借用教室需知 

社團繳交活動申請資料及 

東宿舍地下室交誼廳借用申請表 

(學生園地->課外活動->表單下載) 

學務處審核 

確認是否借用音響器材 

社群老師蓋借用音響章及場地清掃章 

課指組雲端登記 

(申請資料通過後，雲端顯示審核通過) 

學生將借用申請表下聯 

交至宿舍管理員 

當天使用，並恢復場地 

場地恢復後請拍照回傳 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spreadsheets/d/1pjwSjPsKSf7vpAFPM5Bu9_nejvl9EFb0E3V35B2GZOc/edit?usp=sharing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spreadsheets/d/1pjwSjPsKSf7vpAFPM5Bu9_nejvl9EFb0E3V35B2GZOc/edit?usp=sharing


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東宿舍地下室學生活動場地 

申請使用管理要點 

108年 11月 20日學生事務處主管會議通過 

一、為促進國立臺北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學生社團進步與發展，提升社團經營品質，增加學

生社團活動空間，以期發揮功效並達到完善的管理及使用目的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凡屬於本校學生團體、班級或系學會為適用申請對象，使用之區域:(一)第一交誼廳 A(二)第

一交誼廳 B(三)第二交誼廳(四)第三交誼廳(五)撞球室。前項場地內可實施動、靜態活動，

並於使用當日 22時止結束活動。 

三、活動場地申請時應至學務處 申請者請至學務處網站下載借用申請表（如附件）或於學務處填

寫借用申請表，經核准後領回存根聯，活動當日憑存根聯及學生證洽管理人員領取鑰匙，活

動結束後應復原場地，並由管理人員檢查通過後即完成場地歸還程序。 

四、場地申請及使用應遵守下列規定： 

(一)場地申請作業請於場地使用當日前一週完成。 

(二)固定性之社團活動得全學期登記借用場地，餘非長期固定之活動借用登記以一個月為限。 

(三)使用設備如有損壞應予修復或照價賠償。 

(四)嚴禁於活動場地調理食物或使用火苗(把、球)等危險物品。 

(五)嚴禁學生協助廠商或校外團體假借名義，使用學校場地進行租借及營利行為。 

(六)不得有違反法令規定或違背善良風俗或影響公共安全之情事。 

(七)活動影響宿舍或周遭鄰居安寧，經屢勸不聽者，立即停止使用場地。 

(八)凡未經申請擅自使用場地、未依指定地點活動、與場地管理人員發生爭執、復原工作未落

實、活動未依規定時間結束等情況，視違規情節輕重，予以停止場地及器材借用一個月

至半年。 

申請使用社團或學生如違反前項各款項規定時，即予以停權或申請，嚴重者得以停止社團

經費補助或撤銷社團資格。 

五、本要點經學務處主管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 



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東宿舍地下室 

活動場地說明 

 
一、東宿舍地下室-第一交誼廳 A  

項目 說明 

容納人數 上限 50人 

設備 鏡子 

使用規劃 

開放式空間(舞蹈教室、活

動排練、會議使用、成果

發表、小型展演) 

 

 

二、東宿舍地下室-第一交誼廳 B 

項目 說明 

容納人數 上限 50人 

設備 鏡子 

使用規劃 

開放式空間(舞蹈教室、活

動排練、會議使用、成果

發表、小型展演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第一交誼廳 A 

第一交誼廳 B 



三、東宿舍地下室-第二交誼廳 

項目 說明 

容納人數 上限 50人 

設備 投影機、布幕、音響 

使用規劃 

開放式空間(舞蹈教室、活

動排練、會議使用、成果

發表、小型展演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四、東宿舍地下室-第三交誼廳 

項目 說明 

容納人數 上限 50人 

設備 投影機、音響、白板 

使用規劃 

開放式空間(舞蹈教室、活

動排練、會議使用、成果

發表、小型展演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